
评东京地方法院关于“七三一细菌部队

等受害者索赔案”的判决书

吴广义　朱春立

内容提要　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于 1999 年 9 月 22 日对一起“中国人战争

受害对日索赔案”作出判决,首次以司法文书的形式认定日本军队的加害暴

行和日本对华战争的侵略性质, 明确判定日本“应该真挚地向中国国民谢

罪”。尽管如此, 该判决仍然驳回原告的合理索赔要求。本文认为:判决书做出

“承认战争犯罪”的判定是被迫的, 列举“拒绝索赔要求”的理由是荒谬的; 日

本法院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倾向,就是不违反政府、执政党关于对战争受害者

不予赔偿的基本政策; 目前,日本政府在战争受害者赔偿问题上,正面临来自

各国战争受害者、国际社会以及主持正义的本国人民等各方面的巨大压力;

要想促使日本政府改弦易辙和日本法院作出公正判决,需要各方面付出长期

而艰苦的努力。

关键词　东京地方法院　战争受害者　对日索赔

侵华日军七三一细菌部队受害者遗属、南京大屠杀受害者、无

差别轰炸受害者等 10人于 1995年 11月 29日向日本东京地方法

院提诉,要求日本国家谢罪和支付赔偿金。1999年 9 月 22日,东

京地方法院对该案作出判决。

东京地方法院在《判决书》中对于原告们受害事实的判定:“原

告及其遗属所主张的 1937至 1945年间日本军队及其官兵对于原

告们的非人道的加害行为都是事实。亲身经历了这些加害行为的

原告们的当庭陈述和证人三尾丰的证言,都是极其真诚的、坦率的

和真实的,被告方面完全没有找到能够成为反证的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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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地方法院在《判决书》中对于历史背景的认定: 1937至

1945年我国在中国的各种军事行动, “是在没有任何道理的、没有

充分预见的情况下、独断、权宜地扩大和推进的, 是对中国以及中

国国民没有辩解余地的、基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意图的侵略行

为⋯⋯中国结成抗日统一战线, 战争呈胶着状态,我国的占领侵略

行为以及由此派生的各种非人道的行为长时间持续着, 因此致使

多数的中国国民蒙受了巨大的战争伤害, 这是没有任何怀疑余地

的历史事实。对此,我国应该真挚地向中国国民谢罪”!

东京地方法院在《判决书》中对于南京大屠杀的认定:从 1937

年“11月末开始的日本军队向南京的进军, 到南京陷落( 12 月 13

日)后约 6周的期间,数万乃至 30万中国国民被杀害。尽管所谓南

京屠杀的内容、规模不能够严密地确定,但是发生过应该称作南京

屠杀的行为基本上是没错的。”

东京地方法院在《判决书》中对于七三一细菌部队的认定:

“1938年,在满洲国哈尔滨的平房,为七三一部队建造了有数十栋

楼房的研究所和飞机场⋯⋯这是为了大量生产细菌武器, 用于实

战。为此, 用被称作‘圆木’的俘虏做人体实验。对于七三一细菌部

队的存在及其进行的人体实验, 没有任何怀疑的余地。”

东京地方法院的判决结论: “在国际法上, 由于外国的战争行

为而蒙受损害的赔偿问题, 一般来说,个人没有直接向外国要求受

害赔偿的权利,应该由受害者所属国家与加害国通过缔结和平条

约等外交交涉加以解决;如果承认原告们所主张的市民法水平上

的正义, 尽管战争和战争状态已经结束,还是可能留下纷争的火

种,再度招致战争状态, 再度频发非人道的侵害人权的行为。”“对

于同战争受害相关的向交战当事国要求损害赔偿问题, 也只能不

承认个人直接向外国要求的权利, 只能通过战后国家间的和平友

好条约的缔结进行一并处理。至少不论在本案当时或是现在, 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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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个人战争受害都是这样处理的。而且这样的处理从国际法

上,从实际避免战争这个至上必须的要求出发, 甚至在当前这个时

候都可以被认为有充分的合理性。作为结果,至少关于本案当时的

本案加害行为,判断原告们的前述主张不能被采用。”�

这一“承认战争犯罪,拒绝索赔要求”的判决结果,体现了该案

的复杂背景。

一 判决书做出“承认战争犯罪”的判定是被迫的

判决书作为日本司法文书, 首次判定日本军队的野蛮暴行和

日本对华战争的侵略性质, 日本应该向中国国民谢罪。日本法院作

出如此判决, 主要有以下因素:

首先,原告方的指控不容置疑。

七三一细菌部队、南京大屠杀和无差别轰炸,是侵华日军公然

违反国际公法和践踏人道准则的最典型的暴行。

原告之一、南京大屠杀受害者李秀英出庭, 陈述她在侵华日军

南京大屠杀过程中因抗拒日本兵的强暴而被刺 30多刀的受害经

过。原告之一、七三一细菌部队受害者朱之盈的妻子敬兰芝出庭,

陈述其抗日地下工作者的丈夫朱之盈被七三一细菌部队当作实验

材料的经过。原告之一、七三一细菌部队受害者王耀轩的儿子王亦

兵出庭,陈述其中国共产党抗日工作者的父亲王耀轩被七三一细

菌部队当作实验材料的经过。原告之一、侵华日军无差别轰炸受害

者高雄飞出庭,陈述 1943年 11月 4日日军飞机把炸弹扔进福建

省永安市他家宅院里, 将他和母亲都炸断右臂的经过。这起诉讼,

不仅有受害方面提供的确凿证据,还有中立方面提供的大量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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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包括主持南京国际安全区的外籍人士关于日军残害李秀英的

调查结果,为此向日本驻南京领事馆提出的抗议信, 美籍牧师马吉

拍摄的李秀英受害状况的电影胶片,更有加害方面提供的认罪证

明,例如原日本宪兵三尾丰出庭作证,陈述自己当年对中国共产党

抗日工作者王耀轩严刑逼供,在没有得到任何口供的情况下, 将王

耀轩押送到哈尔滨七三一细菌部队,当作细菌试验材料予以杀害

的经过,痛悔自己当年犯下的惨绝人寰的罪行。

原告方的指控可谓铁证如山,不容抵赖。

其次,辩护方的支持坚强有力。

这起诉讼案的提诉,与日本著名律师小野寺利孝有密切关系。

小野寺是东京文京律师事务所创办人,目前承担着日本全国隧道

工人矽肺病诉讼案等律师业务。1994年 5月, 小野寺作为日本民

主法律家协会司法制度调查团副团长访华,其间参观南京大屠杀

纪念馆,了解到侵华日军这一暴行的真相, 而此时日本众议院议员

石原慎太郎正在公开否定南京大屠杀。7月, 他又到中国, 首次听

到战争受害者的自述, 感到心灵的震颤。他为自己国家的政府至今

仍未谢罪和赔偿而难堪,认识到只有通过司法程序才能为战争受

害者讨回公道,于是接受战争受害者的委托,为他们向日本法院起

诉担任律师。回国后, 他邀请志同道合的同事, 组建 280名律师参

加的“中国人战争受害对日索赔律师团”,请著名律师尾山宏任团

长,自任干事长,免费为中国受害者辩护。

该律师团目前为包括这起诉讼案在内的 11起中国人战争受

害索赔诉讼提供法律支持, 原告分别以强征“慰安妇”、强掳和奴役

劳工、平顶山大屠杀、日军遗留毒气弹伤害平民、南京大屠杀、七三

一细菌部队活体解剖、无差别轰炸平民等罪名起诉日本政府和有

关企业。

在这起诉讼案的庭审过程中,律师团邀请著名法学家出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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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支持原告的国际法和民法依据; 邀请著名历史学家提供原告受

害历史背景的意见书;动员加害者原日本宪兵三尾丰出庭为原告

的受害事实作证; 充分运用了日本“家永教科书诉讼”的举证成果。

第三,支援会的声援声势浩大。

家永三郎等著名学者组成“中国人战争受害对日索赔支援

会”,开展市民集会、报告会、签名运动等声援活动。

这起对日索赔案能够在日本法庭展开,与日本国内市民意识

的变化有着重要的关系。随着日本国民大国主义思潮和民族优越

意识孳生蔓延,对以往侵略战争责任的认识越来越淡化, 一些市民

产生了必须正视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事实, 才能维护世界永

久和平的紧迫感。尽管具有这一意识的人现在还是少数, 但是在逐

渐地扩大。迄今, 中国的战争受害者的 13起对日索赔诉讼,受到

“中国人战争受害索赔律师团”、“花冈劳工受害索赔律师团”和“浙

江等省日军细菌战受害索赔律师团”等 3个日本律师团的法律支

持和相应的市民支援会的支援。

中国战争受害者和日本律师团、市民支援会,通过对日索赔诉

讼,共同解决半个世纪前日本侵华战争的遗留问题, 为的是促使日

本政府正视侵略战争的历史,唤起日本国民承担历史责任的良知,

避免战争悲剧的重演, 开辟持久和平的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这

是一场贡献于中日两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的维护正义与和平的

诉讼。这起索赔案在迄今各国战争受害者对日索赔案之中举证最

齐全,法律支持最有力,声援活动声势最大。在这样强大压力下,东

京地方法院被迫在判决书中承认日本的战争犯罪和对原告的加害

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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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判决书列举“拒绝索赔要求”的理由是荒谬的

在“判决书”中, 东京地方法院详细地为其拒绝原告方索赔要

求提出种种荒谬的理由:

(一) 强调受害个人无权直接向加害国索赔, 否则会引发新的

战争。

判决书称:“本法院认为,关于本案加害行为这样的战争期间

外国军队及其军人对个人的损害即战争受害,原则上应做为战后

国家间的政治、外交问题来解决,不能个人基于私法上的不法行为

对外国直接要求。”

“本法院认为,个人对外国就战争损害的赔偿问题在目前也应

该通过基于国家间的政治判断的外交交涉来解决,这是避免再次

的战争, 维持和平的最佳的、或是说不得已的、现实的唯一的方

法。”

“个人不通过国家间的外交交涉,可以对外国就过去的战争受

害要求赔偿这种权利如果被认可, 即使符合个别的一般市民法的

正义的话,要从谋求国家间、民族间、各地区的和平和安全这个更

大的框架看, 同在整体上留下了纷争的火种一样,从防止将来的战

争这个观点出发, 不能不认为是有害无益的。”�

战争加害国有责任向受害者支付赔偿,已经为国际法规所确

认。1907 年在第二次国际和平会议上通过《海牙第四公约》及其

《陆战规则》, 该公约明确规定: “违反本公约之《陆战规则》规定的

交战者,应付出赔偿。该交战者应对其武装部队中一切人员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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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 日本是该条约的签字国,并且予以批准。该条约成为远东

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侵略战争罪行和战犯的国际法依据之一,

而日本在《旧金山对日和约》中承认这一审判结果。据此, 日本理应

对战争受害者个人给予赔偿。

关于受害者个人要求向加害国索赔问题, 原任日本律师协会

会长,现任“要求处理战后赔偿立法的法律家和有识者之会”会长、

要求国家对七三一部队细菌战赔偿诉讼辩护团团长土屋公献在

1999年 12月召开的东京“战争犯罪与战后赔偿国际市民研讨会”

上指出:

“在当今的,对于以国家名义进行的非人道的战争犯罪,即使

是数十年前的事情,也应该追究其责任,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普遍接

受的规范。这个规范, 不仅得到尊重人道的全世界人民的支持,也

被国际习惯法所确认。基于这样的国际习惯法,在美国, 在战时被

强制收容的日裔美国人的要求下,美国总统向他们谢罪, 支付赔偿

金,并且实现了国家立法;在加拿大,在战时被强制收容的日裔加

拿大人的要求下,加拿大政府对他们谢罪、赔偿, 也实现了国家立

法。关于这方面的国家责任和个人权利,联合国的有关条约、协议

和人权委员会的决议都予以承认。但是, 日本无视这个国际习惯

法,从来没有履行过去的侵略战争的责任。”� 判决书提出的战争

受害者个人向加害国索赔会引发新的战争的论点,纯属为日本拒

绝对战争受害者赔偿制造的耸人听闻的借口。德国的有关做法是

对这一谬论的最有力的驳斥。

德国政府对战争受害者赔偿问题一直持积极负责的态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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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形成鲜明对比。

战后西德第一任总理阿登那明确表示:“纳粹以德国人民名义

犯下了滔天罪行, 对此, 我们有义务进行道德和物质的赔偿。”�

1953年西德制定《联邦赔偿法》,对蒙受德国侵略战争伤害的所有

的人给予赔偿。截至 1993年底,德国的战争受害者赔偿额已达

1222. 6亿马克。德国从 1999年开始又向中东欧 1. 8万名迄今尚

未领取过赔偿的受害者赔偿 2亿马克。战时曾奴役过各国俘虏和

平民的德国大众、奔驰等公司从 1951年起就向受害者赔偿。1998

年大众公司又设立 2000万马克的战争受害者赔偿专门基金, 首笔

48万马克已经支付给波兰和荷兰的受害者。1999年年初,德国政

府和汽车、钢铁、金融等大企业联合筹设“记忆、责任、未来”赔偿基

金,主动对受害者给予赔偿。日前,德国政府和企业已经拟定对 70

万受害劳工进行赔偿的计划。此举使日本所谓“受害个人无权向加

害国家和企业索赔”等拒绝赔偿的借口不复存在。为此,日本《朝日

新闻》发表题为《企业的记忆、责任、未来》的社论指出: “企业经营

者必须记住, ‘补偿问题是政府间协议已经解决的问题’的辩解,在

国际社会中已经行不通了。”�

(二) 强调日本和德国的战争“差异”,为日本拒绝对战争受害

者赔偿制造借口。

判决书强调“德国在欧洲,日本在亚洲、太平洋分别进行了基

本上是不同的战争”,能够举出具体事例的是“在我国没有计划过

像纳粹那样对特定的民族、种族进行大规模的歼灭行为(大屠

杀)”,所以日本不能像德国那样对战争受害者个人进行补偿。

日本没有进行像纳粹德国那样对犹太民族的种族灭绝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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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各占领国的血腥屠杀和对同盟国战俘的死亡折磨, 无论是

时间、规模和残忍程度,都比纳粹德国的种族灭绝屠杀有过之而无

不及。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事件为例。近年来,中国藏日本战犯

供词、日本驻华使馆秘电、满铁秘档, 美国新解密的日本外交秘电、

传教士档案, 德国外交档案等档案资料陆续公布,有确凿的证据证

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不仅杀害了中国俘虏和平民 30多万人,

而且屠杀行动在上海战场上已经开始,战地最高指挥官在攻向南

京的进程中下达了“屠杀令”,各级部队执行了“屠杀令”, 屠杀暴行

不断升级,攻陷南京后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 延续 3个月之久,实

为一场有预谋、有组织、有计划的暴行。

日本虽然没有制定像德国对犹太人那样的种族灭绝计划,但

是视中国人为劣等民族,在实施血腥的恐怖屠杀政策,妄图武力迫

使中国政府和人民屈服同时,还长期在中国实施种毒、贩毒的毒化

中国人民的政策,致使大量的中国人体质羸弱、意志消沉, 以达到

变中国为日本的殖民地,永远征服中华民族的罪恶目的。东京地方

法院的判决书也不得不承认:“从那时起‘暴支膺惩’(讨惩横暴的

支那人)的排外主义在全体国民中卷起。将日本看作‘一等国民’,

迎合将中国看作‘三等国民’的意识在我国整个国家蔓延。不能不

说日本国民对中国国民的这种意识成为在中国进行侵略行为、战

斗之际,军部及军人等对中国国民的杀戮、掠夺、虐待俘虏、破坏行

为、妇女暴行等的一个重大原因,应该说人们所说的‘南京屠杀’就

是以这种日本对中国国民的民族差别意识为基础而做出的。”�

判决书强调日本和德国“战争的内容虽然同被作为发生了战

争犯罪,但其内容、规模、特性不同”。谈到两者的不同点, 最突出的

是日本除了公然使用了国际条约禁止的毒气等化学武器外,还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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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了连纳粹德国都不敢使用的鼠疫、霍乱、伤寒、炭疽等生物武器。

近年来的调查表明,侵华日军在中国浙江义乌、衢州、丽水、湖南常

德、云南保山、施甸等地多次施放鼠疫、霍乱、伤寒、炭疽等细菌。仅

云南保山、施甸就死亡 11万余人,有许多平民全家罹难, 比纳粹德

国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行为还野蛮、残暴。

判决书强调“日本选择了做为国家对亚洲各国进行赔偿加上

经济援助等同德国不同的道路”,试图将对战争受害国的经济援助

解释为对战争受害者的赔偿。这同日本政府的有关方针是一致的。

日本政府公开扬言:“截止到 1997年财政年度, 已经给予韩国政府

6700亿日元和给予中国政府 22600亿日元的经济援助,这两个国

家的赔偿要求就不应该再有了。”�

对华经济援助同战争赔偿没有联系,日本政府对此早有明确

表态。1972年 9月 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日本国政府联合

声明》签定后,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在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日

本记者问:“是否意味着虽然不作为放弃要求赔偿权的回报,但我

国今后将援助中国的建设, 而且要诚心地予以援助?”大平正方明

确予以否认, 并且表示:“今后,两国将按照各自国家的计划自主地

进行经济建设, 我们将站在平等互惠的立场上,相互进行经济交

流。”�

日本对中国的经济援助主要是日元贷款。截止到 1998年 11

月, 4批日元低息长期贷款共计24700亿日元。 应该承认,这些日

元贷款对于中国的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决不是赔偿,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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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还本付息的。从 1990年陆续进入还贷期, 由于日元对美元汇

率急剧上升, 中国的外汇储备多为美元,日本虽然从 1995 年起将

日元贷款利率下调 03- 05% ,中国还贷负担仍然很重。即使将日

元贷款视为战争赔偿, 那么离实际赔偿额也相差甚远。由于日本侵

华战争,中国死伤人数 3500万, 其中从关内骗招到东北的劳工,强

迫修筑从东宁到满洲里,沿苏联边境长达数千公里的军事工程和

要塞,迫害致死者不下 200万;按 1937年的比值计算,直接经济损

失 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 5000亿美元。� 如此巨大的人员伤

亡和财产损失,决不是这些日元贷款能够抵销得了的。

(三) 鼓吹“战争性质无法判定论”, 为日本对外侵略战争开

脱罪责。

判决书称:“产生战争的经过和终结战争的经过也各自不同。

战争当时自不必说,就连现在来回顾分析, 几乎都难以判定正义在

哪一方。如前所述,本来日中战争应该说就是我国的侵略行为,但

即使在通过海牙陆战条约的 1907 年以后, 不仅我国一国, 欧美、

俄、苏联等强国不用说, 就连亚洲、非洲的大国、强国, 从前的所谓

“后进国”,以至发展中国家, 也在近邻国家或是远离本土的殖民

地,反复进行了无数的侵略战争、侵略行为,这是现实。”“在第二次

世界大战结束后不长的一段时间里, 因殖民地化、国家合并及宣布

是‘固有领土’, 做为内政问题、镇压内纷内乱等很多都被‘正当

化’。但从人类应有的公认的道德来看,可以正当化的东西几乎没

有。”

“现在回顾起来, 尽管这是显著违反正义的国家行为, 给受害

的外国及其国民在各个方面带来至今也消除不了的极大损害,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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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没有我国当时不得不这样做的国际形势自邻国中国的鸦片战

争以来,欧美、俄国使我国看到他们对亚洲各地的帝国主义进入。

做为小小的岛国,没有可以依赖的真正的友邦,想要保持独立,废

除不平等条约,在国际社会中建立地位,这本身是难以非难的) ,从

结果上也并非没有助长了亚洲各国独立的侧面。”

“关于和本案有直接关系的‘战争犯罪’及‘战争受害’,如果谈

到承认个人可以向外国国家直接要求损害赔偿的权利是否妥当这

个仅限于国际法上的一般问题, 那么如后所述,战争大概是同国

家、民族、文明一同诞生的。即使仅限于我国江户时代解除了长期

锁国状态的 19世纪中期以后到现在为止的期间里, 在世界上所有

的国家间、民族间、各地区, 发生了无数的战争。那些战争的原因和

正义与否假使已经确定,不仅限于本案的我国和中国之间,在很多

国家乃至民族间, 就有关的战争及纷争大体上缔结了和平条约,或

是相当于和平条约的共同宣言、共同声明,消除了战争状态,经过

了二十年、三十年,甚至五十年、一百年之后,就上述的战争来追究

是否进行了充分的谢罪,而且不在国家之间,是就个人损害在个人

和外国之间要求赔偿的法的权利。如果有这种权利, 真的有益于将

来各国家及民族间的国际和平友好吗? 不能不说是相当令人疑问

的。”�

判决书这些为日本侵略战争历史翻案的论调,都可以从日本

右翼势力为日本侵略战争翻案集大成者《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

中找到。例如《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鼓吹:

“‘大东亚战争’是日美长达 40年争执达到极限的产物,其根

本原因在于日本的大陆政策与美国的远东政策相悖。日本大陆政

策的根本是确保日本在满洲的权益,而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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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日本在华的特殊利益”; “日本开战的理由只有一个: 为了生存。

日本侵入东南亚, 是因为国际上对日本形成了 A(美国) B(英国) C

(中国) D(荷兰)包围圈,日本为了生存,必须夺取资源。东南亚原

本是欧美列强的殖民地,其(战争)结果是东南亚国家全部实现了

独立。”�

该书的编者“历史研究委员会”公然美化日本的侵略战争,叫

嚣“不反省, 不谢罪”, 鼓吹“自己国家发动的战争,是侵略还是自

卫,是由自己的解释而定的。日本自己认为是侵略,那就不能干;而

自己认为是自卫战争, 就可以进行”。

作为日本司法文书的判决书,竟然和右翼分子的论调同出一

辙。

判决书列举了大量的战争事例,借以说明日本发动的战争只

是其中的一例。欧美列强可以搞侵略战争和争夺殖民地, 日本为什

么就不可以? 为此, 判决书在记述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

争,侵入周边国家时,大量使用“进出”的字样,蓄意回避“侵略”的

用语,使人不禁想起日本政府在教科书问题上采取的做法。

(四) 无视日本在国际条约中的承诺,公然否定远东国际军事

法庭的合法性。

判决书称:“可以说实际情况是在未能确立国际法上什么样的

战争违法的状态下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因此对于纽伦堡国际军

事法庭的审判、对于东京审判都有不承认其正当性的见解。和本案

未必直接相关, 在上述审判中‘对和平的犯罪’这种新的战争犯罪

被定义下来。可是从当时的实定国际法来看,是否已经确立了侵略

战争违反国际法, 而且是国际犯罪?是否可以追究在侵略战争中负

有责任的国家机关的个人责任? 国际军事法庭的构成是否可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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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 等等, 都成为问题。即使不管是不是‘自卫’, 除自卫战争之

外一切战争都被定为违法, 实定国际法上也没有写明战争是犯罪。

还有, 从历来国际法上‘主体’的观念来看,战争是国家间的现象,

责任应该由国家来负, 不应该由个人负责(从没有过这样的前例)。

不谈上述审判的恰当与否, 形式上明显地是事后法的处罚,有充分

的可能被批判为违反罪行法定主义,而且不论是纽伦堡国际军事

法庭的四位法官, 还是东京审判的十一位法官, 都仅是战胜国的国

民,检察官也仅仅是从战胜国中选任的。这样的构成恐怕只能说在

公正与否上是存在问题的。如前所述,依《旧金山和平条约》我国接

受了上述审判,本法院完全没有在此批判上述审判的意图,但作为

‘国际法’性质上的当然的乃至不得已的东西中,有什么被作为‘国

际法’而确立了这件事本身就是极其暧昧的。每每把对当时的战胜

国、大国、强国有利的解释当做‘国际法’去‘解释’,去通用。”�

战后,日本右翼势力一直妄图推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定案,

例如日本历史研究委员会就公开扬言:“东京审判是战胜国以将中

国拉入的形式进行复仇的结果, 日本既然战败, 就不得不接受复仇

的仪式”;“所谓‘反人道罪’是什么呢?因在日本怎么也找不到杀人

工厂,也没有滥杀其他民族的事实,因此就制造了南京事件。南京

事件是为了东京审判而制造的所谓南京大屠杀”。� 但是, 作为日

本司法文书的判决书, 无视日本在《旧金山对日和约》中承认的“日

本接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与其他在日本境内或境外之盟国战罪法

庭之判决”条款, 公然否定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合法性, 多次提出

日本的“进出”使亚洲国家从殖民地状态下获得独立,公然美化日

本侵略战争, 在日本尚属首次。这一动向不能不引起曾经深受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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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略战争之害的国家和人民的关注。

(五) 宣扬“中国威胁论”,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寻找借口。

判决书称:“1644年清的顺治在北京继位。清朝是满族征服了

汉族的明朝建立的国家。在乾隆帝的时代建立了将外蒙古、新疆、

东土耳其斯坦、西藏作为‘藩部’而间接统治的当时世界最大的帝

国,对外是以朝贡外交为基本路线的‘中华’帝国。与同时代欧洲各

国在世界各地推行殖民地政策一样, 关于其是否‘正义’, 是否是对

其他民族的侵略行为, 至今也没有被基于‘国际法’追究‘法的责

任’。”

“但另一方面如果看一下以前,我国长期为了同作为超大国构

筑了帝国的中国持续确保独立, 不得不煞费苦心,这也是历史的事

实。广大的中国大陆是国际性的还是国内性的并非明确, 但中国有

独自的数千年的极其复杂的长久历史。另一方面,我国当然比不上

中国,但也有二千年的相当长的国内历史。关于日中战争,从日中

两国上述长久的历史来看, 明治政府成立后并没有过了太长的时

间等也是一个因素。就是说,作为本案加害行为的远因, 我国对中

国的进入并非没有不得不这样做的当时的国际环境。”�

战后,日本右翼势力为了掩盖和否认日本侵略战争的历史,千

方百计地制造各种借口。例如, 1931年日本关东军策划了柳条湖

铁路爆炸事件,以此为借口,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中国东北大

片领土。而事过 64年之际,右翼势力还公然宣称:“日本对满洲难

以割舍的原因之一是, 当时国际上的经济皆为自给自足, 各国贸易

壁垒高筑,日本经济的发展只能依赖于满蒙。此外, 由于西方白人

社会拒绝移民,而日本为了应付每年成百万增长的人口, 也需要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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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这一块新天地。”� 1937年,日本华北驻屯军以一名士兵失踪为

借口,挑起卢沟桥事变,随即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而 1994年, 原防

卫大学教授亩本正巳声称: “对于中国事变,观察开战过程,不是我

方挑起战争, 而且开始时并非企图有计划地征服中国大陆。它不是

纯粹意义上的‘侵略战争’, 而应看成‘膺惩之战’、‘寻求日中提携、

寻求和平的战争’。”� 1995年,右翼势力还捏造说:“卢沟桥事变绝

不是日方挑起的, 而是中国军队干的。当时的第一枪是共产党系统

的激进分子打的, 嗣后蓄意扩大事态的无疑是共产党”;“中日战争

根本不是侵略战争,日本从未想过要占有广大的中国领土。日本最

大的希望是蒋介石和汪精卫合作,共同建设一个光明的中国, 安定

统一的中国”。 

作为日本司法文书的判决书,强调“我国对中国的进入并非没

有不得不这样做的当时的国际环境”,公然为当年日本侵略战争辩

护,公然同当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侵略战争罪行的判定唱

反调,不能不令世人震惊!

(六) 以战争受害者数量庞大,损害程度和数额等难以确定为

借口,拒绝赔偿。

判决书称:“对于战争中的损害的赔偿处理,以对战胜国有利

的形式、被极其政治地处理是一般的现实。这种时候对因违反交战

法规而产生的个人损害,没有可以用于算出赔偿额基准的保证,即

使企图用‘一揽子处理的形式’来解决问题,那也只是国家间的事,

通常是个人水平上的问题不被清理而遗留下来。”

“即使国家间解决上述赔偿问题是当然的, 但像原告们那样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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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数字庞大的中国国民个别地在我国提起损害赔偿要求的实体法

上的权利如果存在的话,除斥、时效等问题另当别论,从原理上说,

这意味着本案这样的损害赔偿要求诉讼在日中两国的法院会无休

止地进行下去。”�

日本对战争受害者的赔偿问题, 拖延至今已有 50多年了。韩

国、朝鲜、中国、菲律宾等国的战争受害者早就要求日本政府给予

赔偿,近几年,曾被日军俘虏和虐待的约 16万名荷兰、英国、美国、

新西兰、澳大利亚人也加入了对日索赔的行列。判决书提出的受害

人数众多、损害性质和程度难以确定、数额庞大等,确实是个实际

问题。但是不能以解决这个问题有难度为借口,拒绝赔偿,更何况

这一问题拖延至今没有解决,是由于日本政府战后蓄意规避对战

争受害者的赔偿责任而造成的。至于如何解决这一难题, 如果日本

政府抱有对战争受害者赔偿的诚意,通过律师、学者、民间团体的

沟通,进而通过当事国政府间的协商,相信可以找到解决的途径。

三 日本对战争受害者赔偿问题的历史考察

解决战争受害者赔偿问题的前提和关键, 是日本需要拿出正

视侵略战争历史和承担战争赔偿责任的诚意。然而, 战后日本历届

政府一直蓄意规避和拒绝对各国战争受害者的赔偿。

五六十年代, 日本以对战争受害者抚恤为名,共立法 15项,其

中除了关于原子弹爆炸受害者赔偿的两项法律外,都附有“限日本

国籍”的条件,即日本国民以外的日本侵略战争受害者得不到日本

国家的赔偿。基于这 15项法律,日本政府支付战争受害者赔偿共

计 40兆日元, 主要对象是参加对外侵略战争的日本军人及其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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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直到战后 50周年之际的1995年,日本政府还对战争阵亡者遗

属 151万人支付了 6040亿日元的特别抚恤金, 对原子弹爆炸受害

者 27万人支付了 270亿日元的特别葬仪补助费。� 相反, 日本政

府从未主动调查日本侵略军杀害俘虏和平民,强征“慰安妇”, 强制

奴役俘虏和劳工, 进行细菌战和毒气战,对俘虏和平民进行活体解

剖等严重违反国际战争法规和践踏人权的暴行, 从未主动追究这

些暴行的责任者, 从未主动公布关于这些暴行的档案,甚至隐匿美

国交还日本的七三一细菌部队的罪证资料� , 为各国战争受害者

对日索赔设置了重重障碍。

战后,各国战争受害者通过各种渠道和形式对日索赔,都遭到

日本政府和有关企业的无理拒绝。例如, 1958年 2月 26日,中国

被强掳到日本明治矿业充当劳工,不堪折磨逃到深山躲避 13年后

被当地人发现的刘连仁, 曾在日本发表《告日本政府》: “强烈要求

明治矿业和日本政府对我过去在日本 14年间所受的肉体的和精

神的损失给予补偿。” 日本政府不但拒绝道歉和赔偿,反而诬陷

刘连仁有“非法入境的嫌疑”。

冷战结束后, 朝鲜、韩国、菲律宾、中国、荷兰、英国、美国、新西

兰、澳大利亚等国战争受害者向日本法院提诉已达56起。其中,被

告是日本国家的索赔诉讼, 都被日本政府以战争受害者个人无权

向加害国索赔,各国战争受害者提出索赔要求时已经超出日本民

法规定的 20年追索期等理由加以拒绝;被告是日本企业的诉讼,

该企业同日本政府沆瀣一气,不是互相推诿当年奴役各国战俘和

劳工的罪责, 就是以国家之间已经通过和平条约予以解决为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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顽固拒绝赔偿。

在被告方拒绝赔偿的情况下,对战争受害者索赔案做出什么

样的判决,主要取决于日本法官的认识和判断。总体看来,日本法

官对于日本侵略战争的历史认识比较脆弱,对于国际人权规约的

认识水平比较低。日本法官的判断,除了受到日本国民对历史和战

争的认识水平、日本社会的舆论、控制议会和政府的政治势力的态

度等因素的影响外,还受到日本现行司法体制的严重制约。日本著

名律师尾山宏指出: “法院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倾向,就是不违反政

府、执政党的基本政策。对于战争受害者赔偿,保守党坚持‘已经解

决了’的一贯方针, 司法也追随这个方针。”� 因此, 日本法院对中

国原花冈劳工、菲律宾原 “慰安妇”、英美等国原战俘、荷兰原战俘

等几个对日索赔案,相继作出驳回原告要求的无理判决。迄今只有

一案例外,即日本山口地方法院下关支部对 3 名韩国原“慰安妇”

对日赔偿案作出判决, 判定日本政府负有“立法不作为”的责任,即

日本国家应该通过立法解决原“慰安妇”问题,但却没有这样做,而

给予每个原告 30万日元的赔偿。日本政府不服并且上诉高等法

院。

目前,日本政府在战争受害者赔偿问题上, 正面临来自各国战

争受害者、国际社会以及主持正义的本国人民等各方面的巨大压

力。例如, 1999年 8月 10日,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议会通过一项议

案,敦促日本政府为日军二战期间的战争犯罪做出“清楚的不含糊

其词的”正式书面道歉, 承担侵华战争罪责,对南京大屠杀等受害

者支付赔款。翌日, 加利福尼亚州政府会议通过了相关决议。这是

美国议会和政府首次以立法形式, 要求日本政府公开承认侵略战

争罪责并对受害者赔偿,此举被日本新闻媒体称为“再次追究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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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罪责的起爆剂”�。最近,“花冈劳工对日索赔案”的被告方日

本鹿岛建筑公司, 在东京高等法院的敦促下,改变顽固拒绝赔偿的

态度,同意庭外调解,可以看作日本法院和有关企业已经感到解决

战争受害者赔偿问题势在必行。

(作者吴广义, 1950 年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编审;

朱春立, 1950年生, 故宫博物院研究室研究人员)

(责任编辑: 刘　兵)

·173·

评东京地方法院关于“七三一细菌部队等受害者索赔案”的判决书

� 日本小学馆:《国际情报志》10月 13日号。


